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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25456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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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244190][bookmark: _Toc227254504][bookmark: _Toc227254563][bookmark: NEW_STAND_NAME][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13284169][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水利工程河道生态修复施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3108][bookmark: _Toc24419][bookmark: _Toc113282590][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212233056][bookmark: _Toc18263][bookmark: _Toc212483968][bookmark: _Toc227254505][bookmark: _Toc227254564]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水利工程河道生态修复施工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施工准备、清淤疏浚与底质改良、生态护岸施工、水生植被恢复、生物栖息地构建、施工期生态保护、质量控制、质量验收以及安全与环保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工程中河道生态修复工程的施工与验收，城市河道、乡村河道、灌区河道、库滨带修复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1048][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917][bookmark: _Toc212483969][bookmark: _Toc212233057][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9575][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7254506][bookmark: _Toc227254565]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 260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SL 492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SL/T 631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6287][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212233058][bookmark: _Toc212483970][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227254507][bookmark: _Toc2272545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态护岸 ecological revetment
采用植被、土工材料、天然块石或人工生态砌块等构建的，具有抗冲刷、防渗、栖息地恢复功能的河道护岸结构。

底质改良 substrate improvement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改善河道底泥的物理结构、化学性质和生物活性的技术措施。

水生植被 aquatic vegetation
生长于水体或水陆交错带的水生植物群落，包括沉水植物、浮叶植物、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

生物栖息地 biological habitat
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存、繁殖、觅食和避敌场所的水域或河岸带空间，包括浅滩、深潭、生态岛、人工鱼巢等。

生态缓冲带 ecological buffer zone
在河道两岸设置的具有一定宽度和植被覆盖的带状区域，用于拦截面源污染、控制水土流失、提供生物廊道功能。

环保清淤 environmental dredging
以减少底泥污染物释放、改善水质为目的，采用低扰动、高精度、泥水分离处理的清淤方式。

格宾石笼 gabion
由镀锌钢丝或PVC包覆钢丝编织成网箱，内填块石或卵石构成的柔性护岸结构。

植生混凝土 vegetated concrete
具有连续孔隙且填充植物生长基质的混凝土材料，可在表面生长草本或灌木植物。

仿自然驳岸 natural-like revetment
采用天然材料（原木、块石、活体柳桩等）模拟自然河岸形态和生态功能的护岸形式。
[bookmark: _Toc227254508][bookmark: _Toc227254567]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7254509]一般原则
河道生态修复施工应遵循生态优先、安全适用、因地制宜、本土物种、长效稳定的原则。
施工前应根据河道功能定位、生态现状、水文情势和区域规划，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经监理或建设单位审批后实施。
施工过程中不得降低河道的行洪能力，不得破坏堤防结构安全，不得引入外来入侵物种。
施工用水水质应符合GB/T 18921的规定，施工期排水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bookmark: _Toc227254510]施工组织
施工单位应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相应资质，主要技术人员应经过生态修复技术培训。
施工前应完成现场踏勘、测量放线、料源调查和生态敏感区识别。
应制定施工期生态保护应急预案，明确突发水污染、植被破坏、鱼类死亡等事件的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227254511][bookmark: _Toc227254568]施工准备
[bookmark: _Toc227254512]现场调查与测量
施工前应收集河道水文、地质、土壤、植被、水质及生物多样性等基础资料，调查期不宜少于一个完整水文年。
应进行河道纵、横断面测量，测量精度应符合SL 260的规定，纵断面测点间距不宜大于50 m，横断面测点间距不宜大于10 m。
应调查河道内的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施工期应避开3月至7月的鱼类繁殖敏感期。
应查明河道两岸的珍稀保护植物分布，对胸径大于30 cm的树木应逐株定位并制定保护方案。
[bookmark: _Toc227254513]围堰与导流
需要干地施工的河段，应设置围堰和导流设施，围堰结构应满足稳定、防渗要求，堰顶安全超高不应小于0.5 m。
围堰布置不应阻断鱼类洄游通道，导流明渠或涵管应设置过鱼设施，过鱼流速不应大于0.5 m/s。
围堰拆除应在水下部分完成、护岸稳定后进行，拆除后河床应恢复至原设计断面，高差应不大于0.1 m。
[bookmark: _Toc227254514]施工排水
基坑排水应采用分层抽排方式，先排上层清水，后排下层浑水，避免扰动底泥。
排水出口应设置沉砂池和隔油池，沉砂池容积应不小于日排水量的1.5倍，含油废水应经油水分离处理，处理后含油量不应大于5 mg/L。
施工排水不得排入饮用水源保护区或鱼类产卵场，排水口下游100 m内应设置浊度监测点。
[bookmark: _Toc227254515]生态保护预案
施工前应明确施工范围内的珍稀、特有植物和动物，制定就地保护或迁地保护方案，并经生态专家论证。
对施工区内的古树名木、原生植被群落应设置围栏保护，围栏距树干应不小于3 m，不得砍伐或损伤。
对施工区内可能受影响的鱼类、两栖类等动物，应提前驱赶或转移至邻近适宜生境。
[bookmark: _Toc227254516]施工临时设施布置
施工营地、料场、加工厂应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且避开生态敏感区。
临时道路应利用现有道路，新修临时道路宽度不宜大于4 m，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施工结束后，所有临时设施应全部拆除，迹地应恢复植被，恢复面积应不小于原占用面积。
[bookmark: _Toc227254517][bookmark: _Toc227254569]清淤疏浚与底质改良
[bookmark: _Toc227254518]一般规定
清淤疏浚应采用环保清淤工艺，减少底泥扰动和污染物扩散，清淤作业应在枯水期或低水位期进行。
清淤深度应根据底泥污染垂直分布和生态需求确定，不宜过度超挖，底泥重金属含量超过GB 15618筛选值的区域应精准清除。
清淤底泥应按照GB 15618的要求进行检测，根据污染程度分类处置，检测项目应包括pH、镉、汞、砷、铅、铬、铜、镍、锌及有机质等。
[bookmark: _Toc227254519]环保清淤
环保清淤应采用以下方式之一或组合：
绞吸式挖泥船配管道输送，适用于大面积、中深度清淤；
气力泵或水力泵抽吸，适用于小范围、精准清淤；
封闭式抓斗挖掘，适用于障碍物多、机械难以进入的河段。
清淤作业时，挖泥船行走速度不应大于0.5 m/s，绞刀转速应控制在100 r/min～200 r/min，减少底泥扩散。
清淤区下游应设置防浊帘或防污屏，防浊帘底部应加配重链，浊度扩散范围不应超过清淤区下游100 m。
清淤应分区、分段进行，单段长度不宜大于200 m，清淤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底质改良，避免底泥裸露时间超过7天。
[bookmark: _Toc227254520]底泥处置
未受污染或轻度污染的底泥可用于河道岸坡绿化、土地改良或填筑低洼地，回填厚度不应大于0.5 m。
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超标的底泥应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或送至指定消纳场，固化剂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底泥运输应采用密闭罐车或驳船，防止沿途洒落和异味扩散，运输路线应避开居民密集区。
底泥脱水余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悬浮物浓度不应大于70 mg/L。
[bookmark: _Toc227254521]底质改良
清淤后的河床底质应进行改良，改善其物理结构和肥力，改良应在清淤完成后7天内实施。
底质改良方法可选用：
1. 覆盖洁净砂土或砾石，覆盖厚度宜为10 cm～20 cm，砂土含泥量不应大于10%；
投加底质改良剂（如沸石、石灰、微生物制剂），沸石投加量宜为1 kg/m²～3 kg/m²；
翻耕曝气，翻耕深度宜为20 cm～30 cm，促进底泥氧化。
底质改良后应检测pH值、氧化还原电位、有机质含量等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取样点密度应不少于每100 m²一个。

底质改良后主要指标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值

	pH值
	—
	6.5～8.5

	氧化还原电位
	mV
	≥100

	有机质含量
	%
	≤5.0

	总氮
	mg/kg
	≤1000

	总磷
	mg/kg
	≤600



底质改良后应进行底栖动物群落恢复监测，2周后底栖动物种类应不少于5种。
[bookmark: _Toc227254522][bookmark: _Toc227254570]生态护岸施工
[bookmark: _Toc227254523]一般规定
生态护岸形式应根据河道流速、岸坡坡度、土质条件和生态需求选择，主要形式包括生态袋护岸、格宾石笼护岸、植生混凝土护岸、仿自然驳岸。
护岸基础应满足抗冲刷、抗冻胀、抗滑稳定要求，基础埋深不应小于河道最大冲刷深度以下0.5 m，基础宽度不应小于设计宽度的95%。
护岸材料应优先选用天然、可回收或可降解材料，不得使用污染环境的材料，钢材应进行防腐处理。
护岸施工应分段进行，单段长度不宜大于50 m，每段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种植，裸露时间不应超过15天。
[bookmark: _Toc227254524]生态袋护岸
生态袋应采用抗老化聚丙烯（PP）或聚酯纤维（PET）材料，抗紫外线性能应满足室外使用≥5年，单位面积质量不应小于200 g/m²。
生态袋填充料应选用砂性土或种植土，压实度不应小于85%，并掺入草籽或插播植物枝条，草籽用量不宜少于10 g/m²。
生态袋堆叠时应错缝咬合，层间应设置连接扣或土工格栅，连接扣间距不应大于0.5 m，坡面应平整，高差不应大于5 cm/10 m。
生态袋护岸顶部应设置压顶梁或覆土绿化，压顶梁截面尺寸不应小于0.2 m×0.3 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
[bookmark: _Toc227254525]格宾石笼护岸
格宾网箱的网孔尺寸不应大于填充石料的最小粒径，石料应选用坚硬、抗风化、级配良好的块石或卵石，粒径宜为网孔尺寸的1.5～2.5倍，石料饱和抗压强度不应低于30 MPa。
石笼应分层、错缝砌筑，每层石笼厚度不应小于0.5 m，相邻石笼应采用绑扎丝或连接环紧固，绑扎点间距不应大于0.2 m。
石笼顶部和临水面应覆盖种植土或设置植生毯，种植土厚度不应小于10 cm，并播种乡土草本植物，播种密度不应少于15 g/m²。
格宾石笼护岸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沉降观测，每20 m设一个观测点，观测期不应少于3个月。
[bookmark: _Toc227254526]植生混凝土护岸
植生混凝土的孔隙率不应小于25%，连续孔隙率不应小于15%，抗压强度不应低于5 MPa，透水系数不应小于1.0 cm/s。
混凝土浇筑后应在表面填充种植基质，基质厚度不应小于10 cm，并覆盖无纺布保湿养护，养护期不应少于14天。
植物应选用根系发达、耐淹、耐旱的乡土物种，播种后应连续养护30天以上，初期每天浇水一次。
植生混凝土不得在冬季低温（低于5℃）或雨季高水位期施工，浇筑后24小时内应防止雨水冲刷。
[bookmark: _Toc227254527]仿自然驳岸
仿自然驳岸可采用活体柳桩、原木、块石、干垒石等材料，坡比宜缓于1:2，每级高度不宜大于1.5 m。
活体柳桩直径不应小于5 cm，长度不应小于1.5 m，埋入土中深度不应小于1.0 m，桩间距不宜大于0.5 m，应确保桩体与土壤紧密接触。
驳岸临水侧应设置抛石或卵石带，抛石宽度不宜小于1.0 m，粒径宜为20 cm～40 cm，提供鱼类栖息和躲避空间。
仿自然驳岸施工后应在坡面覆盖无纺布或草帘，并连续喷水养护30天，促进植被恢复。
[bookmark: _Toc227254528][bookmark: _Toc227254571]水生植被恢复
[bookmark: _Toc227254529]一般规定
水生植物应优先选用本土物种，禁止使用外来入侵物种，物种清单应经生态专家论证，并报当地林业或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水生植被恢复应包括沉水植物、浮叶植物、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构建多层次群落，各层次覆盖面积比例宜为：
1. 沉水植物40%～50%；
挺水植物20%～30%；
浮叶植物10%～20%；
湿生植物10%～20%。
种植前应清除杂鱼、杂草和漂浮物，水位应控制在植物生长适宜深度，一般挺水植物水深≤0.5 m，浮叶植物0.5 m～1.5 m，沉水植物1.0 m～2.5 m。
水生植物种植季节宜选择春季（3月～5月）或秋季（9月～10月），避开夏季高温和冬季低温期。
[bookmark: _Toc227254530]沉水植物种植
沉水植物宜选用苦草、黑藻、狐尾藻、金鱼藻、眼子菜等本土物种，种植密度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苦草不应少于30株/m²。
沉水植物可采用扦插、抛种或营养钵栽植方式，扦插深度宜为5 cm～10 cm，株行距宜为0.3 m×0.3 m，扦插后应压实底泥。
种植后应控制透明度不低于50 cm，水体透明度不足时应采取临时围隔或局部清浊措施，可投加絮凝剂（如聚合氯化铝）降低浊度。
沉水植物种植后应设置防护网或警示浮球，防止人为或船只破坏，防护期不应少于60天。
[bookmark: _Toc227254531]浮叶植物种植
浮叶植物宜选用睡莲、荇菜、芡实、菱角等，种植容器应埋入底泥，水深不宜超过1.5 m，容器容积不宜小于10 L。
浮叶植物覆盖率宜控制在河面面积的20%～30%，避免过度覆盖影响光照和溶氧，单块种植区面积不宜大于100 m²。
浮叶植物定植后应及时清理枯叶和病株，防止腐烂污染水质。
[bookmark: _Toc227254532]挺水植物种植
挺水植物宜选用芦苇、香蒲、菖蒲、水葱、茭草、慈姑等，种植区域为常水位以上0.3 m至常水位以下0.5 m，种植带宽不宜小于2 m。
挺水植物宜采用分株或带土移栽方式，株行距宜为0.5 m×0.5 m，每穴栽植3～5株，种植后浇透水并压实土壤。
挺水植物成活率不应低于85%，未成活区域应在30天内补种，补种应采用同一物种和规格。
挺水植物种植后应设置临时围挡，防止水流冲刷，围挡高度应高于设计水位0.3 m。
[bookmark: _Toc227254533]湿生植物种植
湿生植物宜选用鸢尾、千屈菜、灯芯草、水苏、石菖蒲等，种植在生态缓冲带和河漫滩，种植宽度不宜小于3 m。

湿生植物应成片种植，行距宜为0.4 m～0.6 m，每平方米不宜少于10株，播种或移栽后应连续浇水15天。
湿生植物种植区应设置排水沟或雨水收集设施，避免积水造成烂根。
[bookmark: _Toc227254534]养护管理
水生植被养护期不应少于6个月，期间应定期除草、补水、病虫害防治，每月巡查不应少于2次。
每年枯萎季（10月～11月）应收割挺水和浮叶植物地上部分，收割量不应少于地上生物量的80%，防止二次污染。
沉水植物密度过大（覆盖度>80%）时应适当稀疏，保持水体通透性，稀疏强度不应超过总生物量的30%。
养护期结束后应提交养护报告，包括植物成活率、覆盖度、病虫害发生情况及处理措施。
[bookmark: _Toc227254535][bookmark: _Toc227254572]生物栖息地构建
[bookmark: _Toc227254536]一般规定
生物栖息地构建应依据河道生态本底调查结果，针对目标物种（鱼类、底栖动物、两栖类、鸟类等）的需求设计，设计文件应经生态专家评审。
栖息地类型包括浅滩、深潭、生态岛、人工鱼巢、底栖生境修复、生态廊道等，各类型应合理组合，形成多样化生境。
栖息地构建不应降低河道行洪断面，不应设置永久阻水设施，过流断面减少率不应大于5%。
栖息地构建宜结合河道弯曲度、底质异质性和植被覆盖度，模拟自然河流的生境结构。
[bookmark: _Toc227254537]浅滩与深潭
浅滩水深宜为0.3 m～0.8 m，流速宜为0.2 m/s～0.5 m/s，底质宜为砂卵石，粒径宜为2 cm～10 cm。
深潭水深宜为1.5 m～3.0 m，应设置在弯道凹岸或跌水下方，潭底宜铺设砾石或沉水植物。
浅滩与深潭应交替布置，间距宜为河道宽度的5～10倍，每公里河道浅滩+深潭数量不宜少于5处。
浅滩与深潭施工应使用机械或人工塑造地形，完成后应进行水流模拟验证，确保不产生回流或淤积。
[bookmark: _Toc227254538]生态岛
生态岛面积不宜小于50 m²，边坡坡比不应大于1:3，岛顶应高于常水位0.5 m以上，高于洪水位时可不设围堰。
生态岛基础可采用抛石或生态袋，抛石厚度不应小于0.8 m，岛体应种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乔木不少于10株/100 m²。
生态岛与河岸之间不宜设置桥梁或道路，保持其相对隔离，岛周边应设置警示浮标。
生态岛施工应避开鸟类繁殖期（4月～7月），施工期噪声不应大于60 dB(A)。
[bookmark: _Toc227254539]人工鱼巢
人工鱼巢可采用棕片、椰丝、网片、陶罐、PVC管等材料，固定在岸边或沉入水底，固定点应避开航道。
鱼巢布置密度宜为每100 m²水面设置2～3个，布置在水深0.5 m～1.5 m区域，流速不宜大于0.3 m/s。
人工鱼巢应每年检查一次，损坏或淤堵的应及时更换或清理。
[bookmark: _Toc227254540]底栖生境修复
在底质改良基础上，可投放砾石、卵石、枯木、竹筒等构建底栖动物栖息基质，砾石粒径宜为5 cm～20 cm，铺设厚度不宜小于10 cm。
可引入本土底栖动物（螺、蚌、水蚯蚓、水生昆虫等），投放密度应根据水体营养状况确定，一般螺类不宜少于5个/m²。
底栖生境修复后应每3个月监测一次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
修复后连续监测应不少于1年。
[bookmark: _Toc227254541]生态廊道构建
在河道两岸应设置生态廊道，宽度不宜小于10 m，连接上下游、左右岸的栖息地斑块。
生态廊道内应种植乔、灌、草相结合的植被带，乔木株行距宜不大于3 m×3 m。
生态廊道应设置野生动物通道，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 m，上方应有植被遮荫。
[bookmark: _Toc227254542][bookmark: _Toc227254573]施工期生态保护
[bookmark: _Toc227254543]尾水处理
[bookmark: OLE_LINK6]施工排水、清淤尾水、混凝土养护水应经沉淀、过滤或生态塘处理后排放，水质应符合GB 3838中Ⅴ类水标准，SS不应大于70 mg/L，COD不应大于40 mg/L。
沉淀池容积应不小于日排水量的1.5倍，排泥周期应不大于3天，沉淀池应设置两级以上。
尾水排放口应远离鱼类产卵场、饮用水源取水口，距离不应小于500 m。
[bookmark: _Toc227254544]扬尘与噪声控制
土方作业、材料装卸应采取洒水、覆盖或围挡措施，洒水频次不应少于每2小时一次，扬尘排放应符合当地环保要求，PM10不应大于0.15 mg/m³。
夜间施工噪声不应超过55 dB(A)，昼间不应超过70 dB(A)，距敏感建筑50 m内应设置移动隔声屏障。
高噪声设备（如空压机、破碎锤）应设置隔声罩或布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一侧。
[bookmark: _Toc227254545]油污防控
施工机械、船舶应设置接油盘或围油栏，废油应集中回收，不得排入水体，接油盘容积不应小于设备油箱容积的1.2倍。
施工现场应配备吸油毡、围油栏等应急物资，吸油毡面积不宜少于20 m²，围油栏长度不宜少于50 m，油污泄漏应在2小时内清除完毕。
施工机械维修应在指定的维修区进行，维修区地面应硬化并设置集油坑。
[bookmark: _Toc227254546]生物入侵防控
所有引入的植物、动物必须为本土物种，应提供物种鉴定报告，并附有产地检疫证明。
施工机械在进入不同河段前应进行清洗，清洗废水应收集处理，防止外来生物随泥浆传播。
发现外来入侵植物（如凤眼莲、喜旱莲子草、大米草）应立即清除，并焚烧或深埋处理。
[bookmark: _Toc227254547]施工期环境监测
施工期间应每周至少监测一次水质（pH、悬浮物、氨氮、总磷、溶解氧），监测点应设置在上游对照区、施工区和下游影响区。
发现水质超标或鱼类死亡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工并采取应急措施，同时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施工期应每月进行一次噪声和扬尘监测，监测点应设在施工场界和敏感点。
[bookmark: _Toc227254548]施工迹地恢复
施工的环境保护设计应符合SL/T 492的要求。
施工结束后应拆除所有临时设施，清除场地内的建筑垃圾、废弃材料和污染物，分类处置。
施工迹地应进行土地平整、覆土和植被恢复，覆土厚度不应小于30 cm，植被恢复应采用本土物种。
迹地恢复后应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养护，植被覆盖率不应低于90%。
[bookmark: _Toc227254549][bookmark: _Toc227254574]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227254550]一般规定
施工单位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班组自检、项目部复检、监理抽检的三级检验制度。
每道工序完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隐蔽工程应留存影像资料。
[bookmark: _Toc227254551]原材料质量
生态袋、格宾网、植生混凝土材料等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bookmark: OLE_LINK7]砂、石材料应符合GB/T 14684、GB/T 14685的规定。
植物种苗应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根系完整，规格统一。
[bookmark: _Toc227254552]工序质量
各主要工序的质量控制应符合表2的要求。
主要工序质量控制要求
	工序
	质量控制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清淤
	底高程
	±0.1 m
	水准仪

	清淤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

	生态袋堆叠
	坡度
	±2%
	经纬仪

	格宾石笼
	断面尺寸
	±5%
	钢尺

	植生混凝土
	孔隙率
	≥25%
	称重法

	沉水植物
	种植密度
	±10%
	样方调查

	挺水植物
	成活率
	≥85%
	计数



[bookmark: _Toc227254553]生态指标质量
施工结束后应进行生态效果评估，包括植被覆盖率、生物多样性指数、水质改善程度。
植被覆盖率不应低于设计值的90%，乡土植物比例不应低于80%。
底栖动物数量应较施工前有明显增加，香农多样性指数不应低于2.0。
[bookmark: _Toc227254554][bookmark: _Toc227254575]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7254555]一般规定
验收按SL/T 631和SL 223的规定执行，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逐级验收。
验收应提交施工图、竣工图、检测报告、材料合格证、隐蔽工程记录、影像资料等。
[bookmark: _Toc227254556]验收项目与合格判定
验收项目及合格判定应符合表3的要求。
验收项目与合格判定
	验收项目
	合格标准
	检验数量

	清淤范围及深度
	符合设计要求
	每200 m一个断面

	护岸结构尺寸
	偏差≤5%
	每100 m测3点

	生态袋/石笼稳固性
	无松动、塌陷
	全数目测

	植被覆盖率
	≥设计值90%
	每500 m²一个样方

	植物成活率
	挺水≥85%，沉水≥70%
	随机抽样≥10处

	水质指标
	符合设计类别
	上、中、下游各1点



[bookmark: _Toc227254557]验收资料
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开工报告及施工组织设计；
材料质量证明及复验报告；
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工序质量检验报告；
生态效果评估报告；
竣工图及工程影像资料；
监理质量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27254558]验收后维护
验收合格后应移交运维单位，并提交养护手册，明确后续巡查、补植、清淤等要求。
[bookmark: _Toc227254559][bookmark: _Toc227254576][bookmark: OLE_LINK5]安全与环保
[bookmark: _Toc227254560]施工安全
施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配备专职安全员。
施工前应编制安全生产专项方案，经监理审批后实施，并对全体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水上作业人员应穿戴救生衣，船舶应配备救生圈、灭火器和通讯设备。
风力6级以上、能见度低于50 m或雷雨天气时，应停止水上作业。
基坑开挖深度超过2 m时应设置防护栏杆（高度≥1.2 m），基坑边沿1 m内不得堆载。
夜间施工应设置红色警示灯。
大型机械作业应设专人指挥，特种设备应经检验合格。
临时用电应采用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系统，手持电动工具应配备漏电保护器。
施工现场应配置消防器材，每200 m²不少于2具4 kg干粉灭火器。
动火作业应办理审批手续，配备看火人。
应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物资，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防护手套、防滑鞋等个人防护用品，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氧气瓶、乙炔瓶等危险品应分开存放于专用库房，远离火源，库房应设置“严禁烟火”标志。
施工区域应设置逃生路线图和应急集合点，每月开展一次安全巡查并记录。
[bookmark: _Toc227254561]环境保护
施工单位应编制环境保护专项方案，明确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排水应经沉淀处理后达标排放，水质应符合GB 3838中Ⅴ类水标准。
不得在河道内清洗机械或倾倒废弃物。
土方作业应采取洒水降尘措施，裸露土方应采用防尘网覆盖。
运输车辆应密闭或遮盖，出场前冲洗轮胎。
昼间施工噪声不应超过70 dB(A)，夜间不应超过55 dB(A)。
敏感区域应设置临时隔声屏障。
施工废弃物应分类收集、合规处置。危险废弃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转移联单保存不少于3年。
施工前应剥离表土（厚度≥30 cm），集中堆存并采取拦挡覆盖。
临时占地应设置排水沟和沉沙池。
施工结束后应拆除全部临时设施，平整场地，覆土恢复植被。迹地恢复面积不应小于扰动面积的95%，养护期不少于6个月。
应建立环境投诉受理机制，24小时内响应投诉。
施工期间应定期开展环境监测，水质至少每周1次，大气、噪声至少每月1次。
施工废水宜优先回用于洒水降尘、混凝土养护，回用率不应低于50%。
应保护施工区内的原生植被，不得随意砍伐。
施工便道应尽量利用现有道路，减少新辟占地。
施工机械应选用低排放设备，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尾气检测不合格的不得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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